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
产业部门征询单(产业用地)

应询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一、地块基本信息

	地块名称*
	填写要求：1、“区+镇（街道）+详规编号+地块”
2、“区+宗地号[镇（街道）/街坊/丘]+地块”
3、“区+镇（街道）+路名+编号+地块”

	四至范围*

	东至
	
	南至
	

	西至
	
	北至
	

	宗地总面积*

（平方米）
	
	出让宗地面积*

（平方米）
	

	土地用途
	
	所处园区或产业区块
	

	项目类型
	□1、工业用地产业项目类      □2、工业用地标准厂房类
□3、研发总部产业项目类      □4、研发总部通用类

	附件
	□ 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及文件
□ 现状规划图
□ 项目简介

	征询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二、征询内容

	地块出让意见*
	□ 同意        □ 不同意

	产业项目名称*
	

	产业准入行业类别*
	
	境外投资者资质要求
	

	产业生命周期*

（建议出让期限）
	□ 20年        □其他：   年

	其它期限出让

适用项目类别（工业）
	□重大投资项目     □市级重大产业项目   □区级重大产业项目  

	固定资产总投资下限*
	        万元
	投资强度下限*
	       万元/亩

	投资时间*
（工业）*
	分    期（不超过两期），其中第一期时间为           ，投资额         万元，第二期时间为           ，投资额         万元。

	投产时间*
	竣工后  个月
	投产标准（工业）*
	

	达产工业产值下限

（工业）*
	        万元/年
	达产工业产值强度下限（工业）*
	     万元/亩/年

	达产销售收入下限
（研发）*
	      万元/年
	达产销售收入强度下限（研发）*
	        万元/亩/年

	达产税收总额下限
（研发）*
	           万元/年
	达产税收产出强度下限（研发）*
	        万元/亩/年

	*达产时间*
	投产后  年
	达产核算周期

（综合评定周期）*
	达产后每 5  年

	达产产值核算所在区

（工业）*
	     区

	投资、投产、达产延期核查时间（工业）*
	延期不超过   个月

	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的甲方(工业)*
	（镇人民政府/街道办事处/管理委员会）

	投资违约责任
（工业）*
	固定资产投资未达到约定的，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的乙方支付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     ‰（或固定资产投资不足部分）作为违约金。

	投产违约责任*
	逾期投产的，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的乙方（受让人）每逾期1个月支付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  ‰作为违约金。

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的乙方（受让人）超过约定延期时间   年仍未投产的，解除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（同步解除出让合同），收回土地使用权。

	达产违约责任

（工业）*
	工业产值仍未达到约定的，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的乙方支付达产年工业产值不足部分的      ‰作为违约金。

	达产违约责任

（研发）*
	项目税收总额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但不低于合同约定标准  %的，受让人应按照实际差额部分的  %支付违约金。

	建设要求

（工业用地标准厂房类）*
	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的 70% 以上的厂房需满足如下标准（定制厂房项目可稍做下调）：

1.标准层面积不小于      ㎡（不低于1000㎡）；
2.标准层层高不低于      m（不低于4.5m）；

3.标准层载重不低于      kN/㎡（不低于5kN/㎡）。

	物业出租要求
（工业产业项目类）*
	地块内的厂房、办公等生产用房按照下述第（ ）条进行出租：
1、不对外出租。
2、允许不超过建筑面积的20%租赁给经认定的企业，最高租金为市场评估价的50%。

	后续监管主体*
	投产认定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投资认定部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达产认定部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过程评估认定部门:                    ;
物业出租认定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；
物业转让认定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；
园区平台/领军企业主体认定部门：             。

	三、其它意见

	备注
	

	四、后续管理要求告知

	后续相关管理
要求告知*
	

	五、后续管理依据

	后续相关管理
依据*
	按照《上海市产业项目行政审批流程优化方案》（沪府发﹝2017﹞84号）、《进一步深化本市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实施办法》（沪府办发﹝2018﹞4号）实施管理。

	应询单位*
	（盖章）

	应询单位联系人*
	
	联系电话*
	


说明：1、该征询表适用于工业用地产业项目类、工业用地标准厂房类、研发总部产业项目类、研发总部通用类的所有项目。

2、“工业”指“工业用地产业项目类”、“工业用地标准厂房类”须填报；“研发”指“研发总部产业项目类”、“研发总部通用类”须填报。
      3、带“*”号的选项为必填项，其他选项若不作填写则视为无要求。
      4、请在7个工作日内回复，否则视作同意及无要求。
         招拍挂办公室（盖章）
   年   月   日 

